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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4 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整 

貳、 地點：本部 4樓 410會議室 

參、 主持人：杜委員兼召集人文珍              紀錄：簡技正銘錦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 專案報告 

案由：林業保育署分享性別平等亮點業務「臺灣山林的溫柔後盾」。 

決定： 

(一) 洽悉。 

(二) 感謝林業保育署分享「臺灣山林的溫柔後盾」，充分展

現本部林業女力推動情形，供後續分享性別平等亮點業

務之單位(機關)參考。 

(三) 請農糧署於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 年下(第 2)次會

議分享性別平等亮點業務。 

陸、 報告事項 

案由一、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請鑒核

案。 

決定：洽悉。 

案由二、本部 112年性別平等成果報告，請鑒核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查本部 112 年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未達成指標

為「農會監事任一性別比例達 1/3 之家數」、「縮

小農會家政班班員性別落差縮減比例」及「推動農

民學院婦女(含新住民)優先專班 10班」等 3項，

請輔導司透過推廣教育、媒體文宣、重要會議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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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加強宣導性別平等理念，提升女性會員關心公

共事務意願，鼓勵參選擔任理、監事及會員代表

等，以達成 113 年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之績效

指標。 

案由三、有關推動消除服裝性別刻板印象工作，並納入本部性別

平等推動計畫案，請鑒核案。 

決定：洽悉。 

案由四、本部推動 CEDAW第 34號一般性建議(第 3次國家報告

結論性意見第 67(C)點次)執行情形，請鑒核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六、政治和公共生活」中所提農會法修法措

施一節，請輔導司持續推動，並建議研議辦理各式

提高女性農會會員比率之相關宣導、講習、獎勵及

輔導作法多管齊下，以提高農會女性會員人數占

比。 

(三) 有關「七、土地和自然資源/市場及銷售設施」中

所提田媽媽品牌經營一節，請農村水保署以「田媽

媽過去、現在及未來」為主題，提報本小組下次會

議。 

案由五、「112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考

核委員綜合建議事項，請鑒核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本部相關單位(機關)依委員所提意見，精進推動

各項性別平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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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114 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考核期間：112-113 年)，

請鑒核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各項考核分工單位(機關)(分工如附件 1)，依據

「114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

考核及獎勵計畫評審項目衡量標準表(1-3 組)」

(附件 2)之各項細部考核基準，及早規劃辦理，以

爭取本部分數。 

(三) 考核基本項目，114年新增考核部分，補充說明如

下： 

1. 機關人數達 100人以上之三級機關(構)需訂定性

別平等計畫(方案或措施)。(農水署、農金署及農

科園區管理中心除外之三級機關) 

2. 機關人數達 200人以上之三級機關，須召開性別

平等工作小組會議(1年 2次)。(農糧署、漁業署、

林業保育署、農村水保署、農試所、林試所及水

試所) 

3. 「編製業務指引、參考手冊或其他措施」(農村水

保署)；「性別平等相關研究」(防檢署)；「性別分

析專案報告」(輔導司、畜牧司、人事處、統計處、

漁業署、農水署、農金署)；「運用性別主流化工

具逐年檢討績效情形」(農糧署、林業保育署)。 

(四) 考核加分項目，請各單位(機關)再行盤點業務中可

納入部份，補充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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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行政院性別電影院、讀書會活動推廣方案」，

向民眾推動性別電影院(含映後座談會)或讀書

會活動，並納入貴管性別平等計畫(方案或措施)。

(農水署、農金署及農科園區管理中心除外之三

級機關) 

2. 引導機關僱用人員(不具公務人員身分)、駐衛警

察及工友(含技工、駕駛)參加性別平等訓練課程，

且年度參訓率達 50％。(人事處及所屬各機關) 

3. 查農水署去(112)年完成「加強農田水利設施性別

友善檢討、分析及推動計畫」，推動性別平等經

驗嫻熟，且轄下計 17 個管理處，執行量能充裕

顯可協助本部爭取考核分數，請協助辦理考核加

分項目。 

柒、 散會：12時 20 分。 


